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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1. 目的 

 

美固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在建議分派股息時，允許本公司股東（「股東」）參與本公司利潤的

分配，並為本公司保留足夠的資金儲備以供本公司未來發展之用。 

 

2. 確定機制 

 

受制於股東批准及相關法律規定，如本集團盈利，營運環境穩定且本集團並無

重大投資或出資，本公司須向股東支付年度股息。目標年度股息的支付不得超

過股東應佔綜合年度淨利潤（不包括非經常性損益，如有）的 30％，並考慮下

述準則。剩餘的淨利潤將用於本集團的開發和運營。本政策允許本公司除派發

年度股息外，還可不時派發特別股息。 

 

在建議派發任何股息，除其他外，董事會還會考慮到以下因素： 

 

(a)本公司的實際財務表現及預期財務表現； 

(b)本公司及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未分配利潤及可分配資金儲備； 

(c)本集團的債務股本比率，股本回報率及相關財務約定事項； 

(d)本集團的貸款方有可能對本集團施加的股息支付的任何限制； 

(e)本集團的預期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擴展計劃； 

(f)本集團的一般經濟狀況，本集團業務的經濟週期及可能對本公司的業務或財  

務表現及狀況產生影響的其他內部及外部因素；以及 

(g)董事會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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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宣派的任何末期股息必須在股東周年大會上以股東的普通決議案批准通

過，且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的金額。董事會可不時向股東派發董事認為對本集

團利潤來說為合理的中期股息。 

 

3. 審批和支付程序 

 

有關審批和支付程序的詳情載於本公司網站公佈的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154

至 168條。 

 

4. 對於本股息政策的審核和監督 

 

本政策以及根據本政策未來股息的宣佈派發和/或支付，均須由董事會持續不斷

地審核確定即本政策及股息的宣佈派發和/或支付乃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最佳

利益。董事會致力於通過可持續的股息政策在滿足股東的期望和審慎的資本管

理之間尋求平衡。 

 

本公司股息支付的形式，頻率及金額受制於開曼群島法律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

則之規限。董事會保留全權酌情決定隨時更新，修訂，修改和/或取消本政策的

權利，本政策絕不構成本公司未來股息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和/或絕不強制

本公司在任何時間或不時宣佈派發股息。  

 

5. 本政策之披露 

 

本政策之摘要將在本公司之年度報告中進行披露。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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